
2014年度美术与设计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量化细则（试行）
	类别
	著作
	教材类
	学术论文发表
	艺术创作与展演类
	综合表现
	统计

	
	8万字

以上
	CSSCI学术

期刊
	核

心

期

刊
	普通大学学报和艺术院校学报
	一般公开出版物
	国家级常设类政府、一级协会主办的展赛
	国家级非常设类（政府、国家一级协会主办的正式遴选作品的展赛）

(优秀奖10分)
	省级常设权威性展演（优秀奖7分。）（非常设性，减半计算）


	市级常设性展演（非常设，减半计算）
	获奖情况
	社会工作（任职）
	平时表现
	总分
	排名

	
	
	
	
	
	
	
	一等奖
	二等奖
	三

等

奖
	入

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入

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入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入选不计分
	
	
	
	
	

	第一作者
	20
	12
	30
	20
	7

(部分传统专业刊物5)
	2
	直荐
	26
	18
	12
	20
	15
	12
	8
	15
	10
	8
	5
	3
	2
	1
	
	2
	1
	0.5
	
	

	第二作者
	
	
	18
	12
	
	
	20
	16
	10.8
	
	12
	9
	7
	
	9
	6
	
	
	
	
	
	
	
	
	
	
	

	注：第一作者为导师


著作、教材须8万字以上；一般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须3500字以上，不包括非学术论文，字数不足的减半计分，第二作者按三分之一计分。

核心期刊和
C刊发表的学术论文，须为本专业和大学学报为主的学术期刊，并须达到5000字以上。不足字数的分值减半。第一作者以本院教师名义发表的学术论文的第二作者，分值按五分之三计分,国家常设与非常设性展览的一二三等获得者和省级常设性展览的一二等奖获得者，第一作者为本院教师的情况下，第二作者的分值按五分之三计算。第一作者非本院教师，则第二作者按三分之一分值计算。

在C刊类和核心期刊中的非学术性刊物上发表论文的第一作者分值减半，第二作者为第一作者的三分之一分值计算。

创作类获奖和入选要求主办单位是权威性机构。如政府部门（宣传部、文联等）或行业协会（美术家协会、书法家协会、音乐家协会等文联下属协会）。非常设展赛入选与获奖按二分之一计分。第二作者按第一作者的三分之一值计分。其他行业协会主办的展演，降格计分。

5）综合表现中，获奖情况指参加文体竞赛等活动获得的荣誉奖项；满分2分（省级1—2分，校级上0.5—1分）；社会工作满分1分（主要学生干部1分，一般学生干部0.5分）；平时表现中活动按要求参加的，加0.15分；遵守公寓管理规定，无违章行为加0.15分。

6）获省“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立项者加2分；获校“研究生培养创新工程”立项者加1分；

7）教材类，包括编写编者的著作。

8）部分传统专业刊物，指非大学或艺术院校主办的，被学术界公认的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和学术影响力的专业刊物，如《书与画》、《艺术当代》、《中国美术馆》等。（具体见附录）
9）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考虑参加评审：

     ①长期不到校参加研究生各项活动，每学期缺席两个月以上者

     ②受到过记过以上纪律处分的

     ③有学术不端行为者

     ◎研究生中期考核未达良好以上者

上述量化细则未及考虑的，由学院研究生奖助学金评审小组统筹考虑。
展赛中获得的优秀奖，须提供优秀奖前面有无等级奖的证明，如果有等级奖，或无法确认有无等级奖，则分值介于三等奖和入选之间，取中间值计入，则常设性的国家权威级、国家级，省级，市级，依次为15，10，7，5。如展演活动无等级奖，则以三等奖分值计算。
12）本条例所指展赛，是由国家主管部门或省级主管部门与中国文联及其下属协会主办的常设性或非常设性展赛，这类展赛是有遴选与评审性质的学术性艺术活动，由其他相关行业协会学会或行业组织举办的展演活动，降格减半计分，具体情况由学院奖学金评审工作组审议确定。

13）本条目规定的展演活动所指供的入选与获奖证书，须由国家相关主管部门和相关专业协会盖章，并通过公开的媒体与有关文件能够得到确认的。

14）学术论文的发表，依次分档为c刊，北大核心期刊，大学学报和艺术类院校学报，传统专业期刊，一般刊物和普及性刊物。其第一作者分值依次为30，20，7，5，2分。

附一
中国美术家协会及下属艺委会等主办的常设性展览

一类（国家级权威性展演）
X届全国美术作品展

X届全国书法篆刻作品展

X届中国书法兰亭奖

二类（国家级常设性展演）
X 届全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

X届北京国际美术双年展及论坛

X届全国版画作品展

X届全国中国画展

全国油画展

全国新人新作展

黄山中国美术论坛、中国美术长安论坛

中国百家金陵画展及论坛

X届中国工笔画大展

X届中国漆画（双年）展

三类（等同于省级）

X届全国壁画大展（壁画学会）

中国工艺美术协会中国漆艺精品展

附二

江苏省文联和美术家协会的常设性展览

一类（省级）
X次新人美术作品展览

X届江苏省水彩(粉画)作品展

X届江苏省油画展

X届徐悲鸿奖中国画展

江苏省大学生艺术展演比赛

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民间工艺美术专业委员会年会论文奖

二类（等同于省级非常设性展演）

画如江南：X届江苏油画展

傅抱石奖·江苏中国画展

时代风华·江苏省高校美术作品展

非上述展演，并由其他行业协会或学会主办的有关展演，或由仅仅由组委会举办的展演，由评审小组审议，一律酌情降档减分。

附三
部分传统专业刊物名录

艺术当代，书与画，书画艺术，美术大观，美术界，艺术界，艺术广角，中国书画报，美术报，艺术与设计，中国美术教育，美术家通讯，中国美术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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